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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016 

佛光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111.10.25 111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01.04 11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送審要件 

第 1 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佛

光大學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除應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資格外，任教年資及資

格符合下列規定： 

一、講師升等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教授升等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

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四、申請教師當學期需實際在本校任教授課，並於本校連續服務滿一年以上，

其教學、服務與研究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教師升等審查期間仍應

在校授課，若因故請假離校，則該升等案應予保留至其回校後再予提會討

論。停止審查超過一年者視同結案。 

五、經核准留職停薪者之年資概不採計。 

六、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提

出申請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送審。 

七、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流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

修、研究或學術交流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

間返校義務授課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前項第一至三款教師以境外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為送審教師資格年資

者，境外學校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教育部編印之國外大專校院參考名冊（以下簡稱參考名冊）所列之學校；

非參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應經教育部審查認定。 

二、教育部公告之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大專校院認可名冊（以下簡稱認可名

冊）所列之學校。 

前述各任教年資之計算需計完整學期，並附服務年資證明始得申請，以教

育部所頒現職證書記載之起計年月推算至申請升等當年七、一月底止，任教年

資未滿或無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 

第二章  送審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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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業領域，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

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實務或教學之

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其條件如下： 

一、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二、教師在技術研發領域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

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 

三、教師在教學實踐研究領域，透過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

用、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驗證成效之歷程，具有創新、

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

得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 

四、教師在文藝創作展演領域，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得以

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範圍包括音樂、戲曲、戲劇、

劇場藝術、舞蹈、民俗技藝、音像藝術、視覺藝術、新媒體藝術、設計及其他

藝術類科。 

五、教師在體育競賽領域，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

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 

前項第二至第五款審查範圍及基準，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附表一～四辦理。 

第 4 條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

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應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

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得要求該著作全

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參考作；其屬系列之

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前經教師資格審定不合格者，重新提出申請

時，其送審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公開出版或發表；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

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

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

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合格者，應公開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申

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且訂有商業協定者，經校級教評會認定，得不予公開出版

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第 5 條  第 4條第一項第三款代表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由系務會議及院級教評會認定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應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

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度創

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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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不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 6 條    前條所稱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

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

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

份。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參與部分，

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各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第三章  送審著作 

第 7 條  本次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代表作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代表

作及本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第 8 條  依本辦法第 4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

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

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

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

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本校申請展延，經校級教評會同意後，

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前項著作經審定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者，應駁回其申請；該教師

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教育部廢止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

之教師證書。 

第四章  審查程序 

第 9 條  教師資格審查案件受理期間，經舉發後查證屬實，教師涉及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三點各款情事，除不得申請

撤回資格審查案外，依本校「教師資格送審著作抄襲處理準則」辦理，審議確

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經報部核准後審議決定之日起期間，不受理其教

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各款情事不受理期間之裁量原則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辦理。 

前項所定舉發，包括檢舉或審查時發現。 

經審查合格發給證書後，發現送審人有第一項各款情事者，報請教育部註

銷自該等級起之證書，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如有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並依各該有關法律辦理。 

第 10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符合以下各項校務基本條件，始得進行審查程序： 

一、近三學年未有授課不足，或有授課不足但已補足之情況。 

二、近六學期參與校內一級單位所辦各專業發展相關研習課程至少 4場（含），

教師共識營及導師會議不列計。 

三、近六學期以本校名義提送科技部或其他機構之研究及產學計畫案至少 2案

（含）。 

四、近六學期以本校名義至少發表 2篇論文或作品。 

五、近 3年教師評鑑全數通過。符合舊制教師評鑑辦法之免評條件視為通過

者，仍需有 1次符合教師評鑑辦法所訂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審查通過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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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先通過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績效之評量成績加總

達 80分（含）以上，始得進行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外審。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績效之評量項目詳如附表：佛光大學教師升等評量

表，評量標準與內容等由各學院制訂之。 

各級教評會審查時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依據本辦法第 3條第一項第三款，提出送審類別為教學實務研究者，其

教學項成績佔 50％，研究項成績佔 20%、服務及輔導項成績佔 30％。 

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之評審規定及標準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二、依據本辦法第 3條，除前款送審類別外，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者，其教學項成績佔 50％，研究項成績佔 30%、服務及輔

導項成績佔 20％。 

專門著作之評審規定及標準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本校教師升等每學年上、下學期各辦理一次，升等生效時間分別為八月一日、

二月一日，其升等審查程序如下： 

一、系（所、中心）務會議資格審： 

（一）申請升等教師應於每年四月一日或十月一日前，填寫本校教師升等基本

資料表（含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擲交人事室檢核，人事室確認

資料後即返還申請升等教師。 

（二）申請升等教師應於每年四月十日或十月十日前備齊升等相關資料，送達

所屬學系（所）辦理資格審查作業。 

（三）所屬學系（所）應召開系（所）務會議，對升等教師之教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績效、代表作是否符合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等項目進行審查。並

於每年四月二十日或十月二十日前將審查結果併同會議紀錄及升等教師資

料，送請院教評會辦理初審。 

（四）前述系務會議召開時，升等教師應予迴避；升等者若為系所主管時，該

議案得由系務會議另推舉一人擔任主席。 

二、院級教評會初審 

（一）申請升等教師所屬學院應於每年五月底或十一月底前召開院級教評會。

院級教評會對升等教師之資格、年資暨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績效評

量等項目進行審查時，應邀請系務會議主席列席說明。學院召開院級教

評會初審前，發現學系審查結果未符規定或其他決議時，得通知申請教

師補件或提報書面說明文件。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二）初審通過後，於每年六月一日或十二月一日前將升等資料會議記錄、升

等教師資料，送請校級教評會進行複審，併提出著作審查人十五至二十

位參考名單、擬升等教師提出迴避名單，送人事室協助送請選任審查

人。 

（三）初審結果為不通過時，應詳述不予通過理由，通知該教師。 

（四）升等教師如有不服，得於接到通知十四日內向校級教評會提出書面申

復。 

（五）各學院依外審選任小組選任排序之校外專家學者五人，辦理申請升等教

師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等外審審查作業，外審通過

且審查意見經院級教評會確認後，於每年九月十五日或三月十五日前將

外審通過之升等資料併會議記錄及升等教師資料，提送校教評會複審。 

三、校級教評會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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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級教評會依各學院提送之升等教師資料，對升等教師之資格、年資暨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績效評量等項目進行審查，經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同意始為通過。 

（二）各學院就升等初審通過案件，辦理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

告外審。審查人員名單由教務長、副校長一人、升等教師所屬之院級教

評會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共三人，就該教師之專長，自參考名單或專

家人才庫共同選任排序校外專家學者五人以上（排除擬升等教師提出之

迴避名單），依序選送五人專業審查，外審通過之門檻為成績七十分(含)

以上為及格且審查人三分之二以上審查及格者為合格，並提送校教評會

複審。 

（三）教評會委員不得低階高審且對於外審結果，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

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

斷。 

（四）校教評會如發現外審意見有疑義者，應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第三十九條，依下列規定處理是否剔除： 

1、屬分數或評語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似之顯然錯誤：送原審查人釐

清後，由教評會認定。 

2、屬分數與評語矛盾、涉及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或有其他足以動搖

該專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之疑義：組成專業審查小組審查後，確

有前述疑義，送原審查人釐清，並由專業審查小組及教評會認定。 

（五）外審意見經前款程序確有疑義，教評會應列舉明確之具體理由後剔除，

如可剔除，應依第二款程序再加送審查人決定，同一教師資格審查案，

剔除外審意見以一次為限。 

（六）外審通過且審查意見經校級教評會確認後，人事室至遲於每年十月底、

四月底前報請教育部核定並核發升等後教師證書。 

（七）複審結果為不通過者，應詳述不予通過之理由，通知該教師。 

（八）升等教師如有不服校級教評會之決定，得於接到通知三十日內向本校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四、本校各級教評會行使升等教師之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審查時，應遵照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 462 號解釋文之意旨，對升等教師之教學、服務及輔導成果客觀

評量，根據當事人所提資料作嚴謹查核，並經充分討論後再做成決定。 

五、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審查原則上悉依外審意見為準，惟外審

意見舉報送審人涉及抄襲、違反學術倫理、或與前一職級送審著作相似等意見

時，經院級、校級教評會審查後悉依教育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章 附則 

第 12條  本條文規定之申復辦法另訂之。 

第 13條  本校教師申請著作升等，在取得教師證書前離職，本校停止繼續辦理其各

項升等作業並取消其在本校之一切權利。 

第 14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經校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升等案後，得先以新職改聘，並由

人事室檢件報請教育部審查。送審期間薪資仍依原職支給，俟教育部審定通過

後，聘期以教師證書年資起算日期為準，並依年資起算時間補發薪資之差額。 

第 15條  各學院及人事室辦理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外審過程及內

容不得公開，業務承辦人於審查作業中負保密之責。升等教師於審查過程中不

得向業務承辦人詢問相關審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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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教育部評審過程及審查人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受理

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外，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將評審過程及評審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不及格之評審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爲維護評審之公平性，學校或教育部發現申請升等之教師於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辦理審查期間，凡有親自或委由他人請託、關說、利

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

序，並通知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第 16條  本校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作業，經遴選擔任外審委員者，應不得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服務。 

四、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 

第 17條  通識教育委員會所屬教師之升等，資格審及初審程序悉依本辦法第 10條規

定辦理。 

第 18條  本校研究人員之升等事項，得比照本辦法辦理。 

第 19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 20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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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佛光大學教師升等評量表 

壹、基本資料與自我評量 

所屬 單 位                 學院                學系（所、中心） 

姓 名  到 校 日       年      月      日 

現職教師證

號 
        字第        號 年資起計       年      月 

擬升等職級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一般專任教師       □專業技術教師 

送審 

類別 

□專門著作  □作品  □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應用實務  □教學實務研究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 

標準 

□依據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 10-1條第二項第一款，提出送審類別為教學實務研究者，其

教學項成績佔 50％，研究項成績佔 20%、服務及輔導項成績佔 30％。 

□依據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 10-1條第二項第二款，提出送審類別為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其教學項成績佔 50％，研究項成績佔 30%、服務及輔導項成

績佔 20％。 

所屬學系審核是否符合校務基本條件後始進入教師升等評量表審查作業 

校務

基本

條件 

項目 
佐證資

料編號 
自評分數 

一、近三學年未有授課不足，或有授課不足但已補足之情況。

（註） 

  

二、近六學期參與校內一級單位所辦各專業發展相關研習課程至

少 4場（含），教師共識營及導師會議不列計。 

 

三、近六學期以本校名義提送科技部或其他機構之研究及產學計

畫案至少 2案（含）。 

 

一、 近六學期以本校名義至少發表 2篇論文或作品。  

五、近 3年教師評鑑全數通過。符合舊制教師評鑑辦法之免評條

件視為通過者，仍需有 1次符合教師評鑑辦法所訂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導審查通過記錄。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次系（所、中心）務會議審查 

□符合，本會辦理教師升等評量表審查。 

□不符合，送院級教評會複核且本會無需辦理教師升等評量表審查。 

（註：依本校專任教師授課不足處理辦法已完成授課不足鐘點互抵後視為符合） 

 

  

http://personnel.fgu.edu.tw/uploads/asset/data/5c7b6adc0e588f0c940000ef/1300_f2050c6f.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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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升等評量表單 

各項評量成效計算年限與內容如下： 

一、教學、服務及輔導項：任職本校期間近六學期之具體績效，唯申請教師因懷孕、生產或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延長前述年限 2年，但仍以前一職級之後成

果為限。非任教本校期間之績效不予採計，評量項目或標準由各學院自訂。 

二、研究項：前一職級後之具體績效。申請教師至多提出五件（含）符合本辦法第 3條至第

9條送審類別之研究成果，超過五件以上研究成果，各學院得視其成果酌以加分。評量

項目或標準由各學院自訂。 

下述各項績效，應檢附任職本校期間具體、詳實之佐證文件並所列佐證資料編號排序。 

評分項目 評核內容（各學院得自訂內容與評分標準） 
佐證資料

編號 

自評

分數 

教學 

（   %） 

教學表現 

(一) 課程設計與教法之運用。 

(二) 新知識課程教授或創新教材研發與創新。 

(三) 教學理念與熱忱的具體展現成果。（學生回饋、得獎、教學專

案等） 

(四) 各學期（年）教學意見調查成績。（各學院得訂立可辨識化標準，如

院平均、系平均或年級平均等）、教學意見調查質性回饋意見。 

(五) 教學教材製作具體成效。 

(六) 獲得本校校/院級優良教師。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課業輔導 

(一) 輔導學生獲獎、取得證照等事蹟。 

(二) 其他與教學相關之比賽指導。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參加教學專業提升活動 

(一) 參與院系所教學相關議題討論與改革、參與校內外教學研討會

情形。 

(二) 參與校內外教學專業成長相關活動。 

(三) 積極參與校內教學諮詢小組、教學工作坊、教師社群有具體事

蹟者。 

(四) 其他。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研究 

（   %） 

教師研究成果 

(一) 符合教師升等辦法第 3條至第 9條送審類別之研究成果（應與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致，至多五件） 

*須以本校名義發表之相關研究成果，以登錄於本校研究類系統為

準。 

(二) 專書 

(三) 期刊論文 

(四) 藝術作品或成就證明（展演、表演…） 

(五) 體育成就證明 

(六) 技術報告-應用實務 

(七) 教學實務研究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其他參考資料、研究計畫參與情形 

(一) 科技部計畫、其他產學合作案。 

(二) 教育部各項主題計畫案。 

(三) 學生論文指導工作。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http://personnel.fgu.edu.tw/uploads/asset/data/5c7b6adc0e588f0c940000ef/1300_f2050c6f.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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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點與成果（說明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性、持續性或獨立研究等情況。） 

簡述前一職級之後之研究重點與成果。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服務及 

輔導 

（   %） 

行政服務 

(一) 擔任校內行政職務。 

(二) 參與校、院或系級委員會（當然委員不列計）。 

(三) 執行校內行政管理改進計畫。（非任行政職期間參與內部控制

或稽核、校（系）務評鑑、各項訪視主要聯絡人等事項） 

(四) 參與系所、院、校行政事務之貢獻。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輔導服務 

(一) 參與招生活動工作。 

(二) 參與推廣教育學分班招生或規劃等項。 

(三) 參與國際合作工作情形 

(四) 輔導學生：任導師之各項輔導、書院導師活動帶導或規劃、其

他有利學生之輔導工作。 

(五) 指導學生實習具體內容、指導學生社團等。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其他提昇校譽或服務績效之服務事項 

(一) 參與有助於提昇本校名譽之校外相關服務。 

(二) 籌劃全國性研討會、全校性演講或藝文活動、協助學校刊物編

輯等工作。 

(三) 其他校內外服務具體事項。 

 請填依

百分比

計算後

之分數 

自評總分（依比例計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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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3 條  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

業領域，依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

其專業理論、實務或教

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

審教師資格，其條件如

下： 

一、教師在該學術領域

之研究成果有具體

貢獻者，得以專門

著作送審。 

二、教師在技術研發領

域之學理或實作有

創新、改進或延伸

應用之具體研發成

果者，得以技術報

告送審。 

三、教師在教學實踐研

究領域，透過課程

設計、教材、教

法、教具、科技媒

體運用、評量工具

運用等方式，採取

適當之研究方法驗

證成效之歷程，具

有創新、改進或延

伸應用之具體研究

（發）成果，於校

內外推廣具有重要

具體貢獻者，得以

專門著作或技術報

告送審。 

四、教師在文藝創作展

演領域，有獨特及

持續性作品並有重

要具體之貢獻者，

得以作品及成就證

明，並附創作或展

演報告送審；其範

第 3 條  教師得依其專業領

域，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技術報

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

理論或實務（包括教

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

送審教師資格，其條件

如下： 

一、教師在該學術領域

之研究成果有具體

貢獻者，得以專門

著作送審。 

二、應用科技類科教

師，對特定技術之

學理或實作有創

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研發成果

者，得以技術報告

送審。 

三、教師在課程、教

材、教法、教具、

科技媒體運用、評

量工具，具有創

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研發成

果，並能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或於

校內外推廣具有重

要具體貢獻者，得

以技術報告送審。 

四、藝術類科教師在該

學術領域內，有獨

特及持續性作品並

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得以作品及成

就證明，並附創作

或展演報告送審；

其類科範圍，包括

美術、音樂、舞

蹈、民俗藝術、戲

配合教育部 111年 8

月 17日修正發布之

「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 13條-18條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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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包括音樂、戲

曲、戲劇、劇場藝

術、舞蹈、民俗技

藝、音像藝術、視

覺藝術、新媒體藝

術、設計及其他藝

術類科。 

五、教師在體育競賽領

域，本人或受其指

導之運動員參加重

要國內外運動賽

會，獲有名次者，

該教師得以成就證

明，並附競賽實務

報告送審。 

前項第二至第五款

審查範圍及基準，依教育

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附表一～四

辦理。 

劇、電影、設計及

其他藝術類科。 

五、體育類科教師本

人或受其指導之運

動員參加重要國內

外運動賽會，獲有

名次者，該教師得

以成就證明，並附

競賽實務報告送

審。 

前項第二至第五款

審查範圍及基準，依教育

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附表一～四

辦理。 

第 4 條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

性，且非僅以整

理、增刪、組合或

編排他人著作而成

之編著或其他非研

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應附

具中文摘要，其以

英文以外之外文撰

寫者，得以英文摘

要代之；如國內無

法覓得相關領域內

通曉該外文之審查

人選時，得要求該

著作全文翻譯為中

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

五件，並自行擇一

為代表作，其餘列

為參考作；其屬系

列之相關研究者，

第 4 條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

性，且非僅以整理、

增刪、組合或編排他

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

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應附

具中文摘要，其以英

文以外之外文撰寫

者，得以英文摘要代

之；如國內無法覓得

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

文之審查人選時，得

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

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

件，並自行擇一為代

表作，其餘列為參考

作；其屬系列之相關

研究者，得合併為代

表作。曾為代表作送

配合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 21條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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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併為代表作；

前經教師資格審定

不合格者，重新提

出申請時，其送審

著作應增加或更換

一件以上。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所

公開出版或發表；

送審人曾於境外擔

任專任教師之年

資，經採計為升等

年資者，其送審專

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

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

或經出版社出具證

明將出版公開發行

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

業刊物發表，或具

正式審查程序，並

得公開及利用之電

子期刊，或經前開

刊物，出具證明將

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

審查程序研討會發

表，且集結成冊出

版公開發行、以光

碟發行或於網路公

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送審合格者，應

公開出版發行。但涉及機

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

公開，且訂有商業協定

者，經校級教評會認定，

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

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審者，不得再作升等

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

或發表者；送審人曾

於境外擔任專任教

師，經採計為升等年

資者，其送審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得予併

計。 

前述專門著作，應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專門著作送審前應公

開發行。 

二、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

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

出版公開發行之專

書。公開發行專書係

指由出版社或圖書公

司印製發行，載有作

者、出版者、發行

人、發行日期、定價

及 ISBN 編號等出

版頁相關資料。 

三、於國內外具審查制度

之學術或專業刊物發

表，或具正式審查程

序，並得公開及利用

之電子期刊，或經前

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

期發表。 

四、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

查程序研討會發表，

且集結成冊公開出版

發行、以光碟發行或

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

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送審者，應公開

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

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

開，且訂有商業協定者，

經校級教評會認定，得不

予公開出版於一定期間內

不予公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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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

應先通過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績效之評量

成績加總達 80分

（含）以上，始得進行

專門著作、作品、成就

證明及技術報告外審。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績效之評量項目詳如

附表：佛光大學教師升

等評量表，評量標準與

內容等由各學院制訂

之。 

各級教評會審查時

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依據本辦法第 3條

第一項第三款，

提出送審類別為

教學實務研究

者，其教學項成

績佔 50％，研究

項成績佔 20%、

服務及輔導項成

績佔 30％。 

專門著作或技術報

告之評審規定及標準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 

二、依據本辦法第 3

條，除前款送審

類別外，以專門

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者，其教學項

成績佔 50％，研

究項成績佔

30%、服務及輔

導項成績佔 20

％。 

專門著作之評審規

定及標準依本辦法規

定辦理。 

第 10-1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

先通過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績效之評

量成績加總達 80分

（含）以上，始得進

行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

外審。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績效之評

量項目詳如附表：佛

光大學教師升等評量

表，評量標準與內容

等由各學院制訂之。 

各級教評會審查時

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依據本辦法第 3

條第一項第三款，

提出送審類別為教

學實務技術報告

者，其教學項成績

佔 50％，研究項

成績佔 20%、服務

及輔導項成績佔

30％。 

專門著作之評審規

定及標準依本辦法規

定辦理。 

二、依據本辦法第 3

條，除前款送審

類別外，以專門

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者，其教學項

成績佔 50％，研

究項成績佔

30%、服務及輔

導項成績佔 20

％。 

專門著作之評審規

定及標準依本辦法規

定辦理。 

對應第 3條第 1項

第 3款修正文字。 

第 11 條  本校教師升等每學

年上、下學期各辦理一

次，升等生效時間分別

為八月一日、二月一

第 11 條  教師升等審查程序

如下： 

一、資格審： 

（一）申請升等教

師應於每年 7

一、依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

法」第 43條規

定略以，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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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其升等審查程序如

下： 

一、系（所、中心）務

會議資格審： 

（一）申請升等教

師應於每年四

月一日或十月

一日前，填寫

本校教師升等

基本資料表

（含教育部教

師資格審查履

歷表），擲交

人事室檢核，

人事室確認資

料後即返還申

請升等教師。 

（二）申請升等教

師應於每年四

月十日或十月

十日前備齊升

等相關資料，

送達所屬學系

（所）辦理資

格審查作業。 

（三）所屬學系

（所）應召開

系（所）務會

議，對升等教

師之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

導績效、代表

作是否符合送

審人任教科目

性質等項目進

行審查。並於

每年四月二十

日或十月二十

日前將審查結

果併同會議紀

錄及升等教師

資料，送請院

教評會辦理初

審。 

（四）前述系務會

議召開時，升

月 10日或 1

月 10日前，

填寫本校教師

升等基本資料

表（含教育部

教師資格審查

履歷表），擲

交人事室檢

核，人事室確

認資料後即返

還申請升等教

師。 

（二）申請升等教

師應於每年 7

月 20日或 1

月 20日前備

齊升等相關資

料，送達所屬

學系（所）辦

理資格審查作

業。 

（三）所屬學系

（所）應召開

系（所）務會

議，對升等教

師之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

導績效、代表

作是否符合送

審人任教科目

性質等項目進

行審查。並於

每年 8月 10

日或 2月 10

日前將審查結

果併同會議紀

錄及升等教師

資料，送請院

教評會辦理初

審。 

（四）前述系務會

議召開時，升

等教師應予迴

避；升等者若

為系所主管

時，該議案得

教師經審定合

格者，以學期

開始年月起

計，學校並應

自學期開始 3

個月內報該部

審查。是以，

報送教育部審

查作業，上學

期需於 10月底

完成、下學期

需於 4月底完

成，教師提出

申請、三級教

評會審查等作

業時程均須相

應調整，爰修

正各款審查期

間。 

二、依第 31條第

一款，修正

本校教師升

等審查不得

低階高審，

備有候補委

員補足教授

不足人數。 

三、依第 31條第

二款規定，

教評會應遵

循專業、公

正及保密原

則，選任具

送審著作專

業領域之審

查人名單辦

理外審，爰

修正由教務

長、副校長

一人、升等

教師所屬之

院級教評會

召集人指定

委員一人，

三人共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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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師應予迴

避；升等者若

為系所主管

時，該議案得

由系務會議另

推舉一人擔任

主席。 

二、院級教評會初審 

（一）申請升等教

師所屬學院應於

每年五月底或十

一月底前召開院

級教評會。院級

教評會對升等教

師之資格、年資

暨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績效

評量等項目進行

審查時，應邀請

系務會議主席列

席說明。學院召

開院級教評會初

審前，發現學系

審查結果未符規

定或其他決議

時，得通知申請

教師補件或提報

書面說明文件。

經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同意始為通

過。 

（二）初審通過

後，於每年六月

一日或十二月一

日前將升等資料

會議記錄、升等

教師資料，送請

校級教評會進行

複審，併提出著

作審查人十五至

二十位參考名

單、擬升等教師

提出迴避名單，

送人事室協助送

請選任審查人。 

由系務會議另

推舉一人擔任

主席。 

二、初審： 

（一）申請升等教師

所屬學院應於

8月 31日或 2

月底前召開院

級教評會。院

級教評會對升

等教師之資

格、年資暨教

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績效

評量等項目進

行審查時，應

邀請系務會議

主席列席說

明。學院召開

院級教評會初

審前，發現學

系審查結果未

符規定或其他

決議時，得通

知申請教師補

件或提報書面

說明文件。經

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同意始為

通過。 

（二）各學院辦理專

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

及技術報告外

審。審查人員

名單由所屬學

系（所、中

心）系主任、

及升等教師所

屬院級教評會

召集人指定院

級教評會委員

二人共三人就

該教師之專

長，各推薦校

外相關專家學

任外審名

單。 

四、第 31條第三

款規定，外

審以一次為

限，審查人

至少五人以

上，審查人

三分之二以

上審查及格

者為合格；

其及格基準

由學校自行

訂定。本校

原為院及校

二級審查爰

配合升等作

業修正為一

級審查，並

依校教評會

111-1次會議

決議由院負

責學術專業

審查，人事

室支援行政

作業。 
 



16 

 

（三）初審結果為

不通過時，應詳

述不予通過理

由，通知該教

師。 

（四）升等教師如

有不服，得於接

到通知十四日內

向校級教評會提

出書面申復。 

（五）各學院依外

審選任小組選任

排序之校外專家

學者五人，辦理

申請升等教師之

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及

技術報告等外審

審查作業，外審

通過且審查意見

經院級教評會確

認後，於每年九

月十五日或三月

十五日前將外審

通過之升等資料

併會議記錄及升

等教師資料，提

送校教評會複

審。 

三、校級教評會複審 

（一）校級教評會

依各學院提送之

升等教師資料，

對升等教師之資

格、年資暨教

學、研究、服務

及輔導績效評量

等項目進行審

查，經三分之二

以上委員同意始

為通過。 

（二）各學院就升

等初審通過案

件，辦理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

證明及技術報告

者五人，併同

擬升等教師提

出之迴避名單

至多三人，送

請院級教評會

召集人圈選三

人（必要時得

排序三人以

上）。外審通

過之門檻為三

人中至少應有

二人評分達七

十分以上。 

（三）外審通過且審

查意見經院級

教評會確認

後，院級教評

會於每年 10 

月 15日或 4 

月 15日前將

升等資料併會

議記錄及升等

教師資料，送

請校級教評會

進行複審。 

（四）初審結果為不

通過時，應詳

述不予通過理

由，通知該教

師。 

（五）升等教師如有

不服，得於接

到通知十四日

內向校級教評

會提出書面申

復。 

三、複審： 

（一）校級教評會對

升等教師之資

格、年資暨教

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績效

評量等項目進

行審查，經三

分之二以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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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審。審查人員

名單由教務長、

副校長一人、升

等教師所屬之院

級教評會召集人

指定委員一人，

共三人，就該教

師之專長，自參

考名單或專家人

才庫共同選任排

序校外專家學者

五人以上（排除

擬升等教師提出

之迴避名單），

依序選送五人專

業審查，外審通

過之門檻為成績

七十分(含)以上

為及格且審查人

三分之二以上審

查及格者為合

格，並提送校教

評會複審。 

（三）教評會委員

不得低階高審且

對於外審結果，

除能提出具有專

業學術依據之具

體理由，動搖該

專業審查之可信

度與正確性，否

則即應尊重其判

斷。 

（四）校教評會如

發現外審意見有

疑義者，應據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第

三十九條，依下

列規定處理是否

剔除： 

1、屬分數或評

語有誤寫、

誤算或其他

類似之顯然

錯誤：送原

員同意始為通

過。 

（二）人事室辦理專

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

及技術報告外

審。審查人員

名單由升等教

師所屬之院級

教評會召集

人、校級教評

會召集人指定

校級教評會委

員一人及教務

長共三人，就

該教師之專

長，各推薦校

外相關專家學

者五人，併同

擬升等教師提

出之迴避名單

至多三人，送

請校級教評會

召集人圈選三

人（必要時得

排序三人以

上，但初審階

段曾為外審委

員者不得圈

選）。外審通

過之門檻為三

人中至少應有

二人評分達七

十分以上。 

（三）外審通過且審

查意見經校級

教評會確認

後，人事室於

每年元月 31

日或 7月 31

日前函報教育

部核准及請領

教師證書。 

（四）複審結果為不

通過者，應詳

述不予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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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人釐清

後，由教評

會認定。 

2、屬分數與評

語矛盾、涉

及研究方法

與研究內

容，或有其

他足以動搖

該專業審查

可信度與正

確性之疑

義：組成專

業審查小組

審查後，確

有前述疑

義，送原審

查人釐清，

並由專業審

查小組及教

評會認定。 

（五）外審意見經

前款程序確有

疑義，教評會

應列舉明確之

具體理由後剔

除，如可剔

除，應依第二

款程序再加送

審查人決定，

同一教師資格

審查案，剔除

外審意見以一

次為限。 

（六）外審通過且審

查意見經校級

教評會確認

後，人事室至

遲於每年十月

底、四月底前

報請教育部核

定並核發升等

後教師證書。 

（七）複審結果為不

通過者，應

詳述不予通

理由，通知該

教師。 

（五）升等教師如有

不服校級教評

會之決定，得

於接到通知三

十日內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出申

訴。 

本校各級教評會行

使升等教師之教學、服

務與輔導成績審查時，

應遵照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 462號解釋文之意

旨，對升等教師之教

學、服務及輔導成果客

觀評量，根據當事人所

提資料作嚴謹查核，並

經充分討論後再做成決

定。 

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審

查原則上悉依外審意見

為準，惟外審意見涉及

抄襲、違反學術倫理、

或與前一職級送審著作

相似等意見時，經院

級、校級教評會審查後

悉依教育部教師資格送

審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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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之理由，

通知該教

師。 

（八）升等教師如有

不服校級教評

會之決定，得

於接到通知三

十日內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出申

訴。 

四、本校各級教評會行

使升等教師之教

學、服務與輔導成

績審查時，應遵照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62 號解釋文之意

旨，對升等教師之

教學、服務及輔導

成果客觀評量，根

據當事人所提資料

作嚴謹查核，並經

充分討論後再做成

決定。 

五、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

告審查原則上悉依

外審意見為準，惟

外審意見舉報送審

人涉及抄襲、違反

學術倫理、或與前

一職級送審著作相

似等意見時，經院

級、校級教評會審

查後悉依教育部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